	综合素质测评模块加分细则
仅用于电子工程学院2023级卓越班第一次分流

	[bookmark: _Hlk132103659]类别
	加分细则
	备注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优秀学生奖励
	国家级学生标兵：10分/年
	优秀学生奖励：同年度附加分不累计，取最高分

	
	国家级优秀学生：5分/年
	

	
	国家级优秀学生干部：5分/年
	

	
	省级学生标兵：5分/年
	

	
	省部级优秀学生：4分/年
	

	
	省部级优秀学生干部：4分/年
	

	
	校级学生标兵：2分/年
	

	
	校级优秀学生：1分/年
	

	
	校级优秀学生干部：1分/年
	

	
	校级优秀党员：1分/年
	

	
	校级优秀团员：0.5分/年
	

	
	校级优秀团干：0.8分/年
	

	学科竞赛加分规则
	学科竞赛国家级一等奖（含国际一等奖）：10分/项
	团队合作类竞赛（电赛、数模除外），按照证书上排名乘以相应系数进行加分，一作*1，二作*0.8，三作*0.6，四作*0.4，五作*0.2，其余*0.1（例，省级互联网+金奖，一作5*1分，二作5*0.8分，以此类推，校级互联网+只加前五作）。对于学校认定为突出特长的奖项，认定人数为N，前N人加分系数为1，从第N+1人按照系数递减进行加分。（例：互联网+全国银奖1、2、3作由学校认定为突出特长奖分别加8*1分，4作加8*0.8分，以此类推）。

	
	学科竞赛国家级二等奖（含国际二等奖）：8分/项
	

	
	学科竞赛国家级三等奖：6分/项
	

	
	学科竞赛国家级优秀奖：4分/项
	

	
	学科竞赛省部级特等奖：6分/项
	

	
	学科竞赛省部级一等奖：5分/项
	

	
	学科竞赛省部级二等奖：4分/项
	

	
	学科竞赛省部级三等奖：3分/项
	

	
	学科竞赛省部级优秀奖：2分/项
	

	
	学科竞赛校级特等奖：1.5分/项
	

	
	学科竞赛校级一等奖：1分/项
	

	
	学科竞赛校级二等奖：0.6分/项
	

	
	学科竞赛校级三等奖：0.3分/项
	

	
	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，O、F奖10分/项，M奖8分/项，H奖6分/项
	

	创新与能力奖励
	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国家级第一名项目组：10/10/10其余作者8分
	
学生与直系亲属或学历、职称、职务明显高于本人者（除指导教师1人之外）合作的科研成果、竞赛奖项等仅作为参考，不纳入学生本人推免综合素质能力评定的指标体系，同等条件下可优先考虑

	
	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国家级第二名项目组：10/10/8其余作者6分
	

	
	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国家级第三至五名项目组：10/8/6其余作者4分
	

	
	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国家级第六至九名项目组：6/5/4其余作者3分
	

	
	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国家级完成组：5/4/3其余作者2分
	

	
	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省级完成组优秀：4/3/2其余作者1分
	

	
	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省级完成组：3/2分
	

	
	在读期间以第一作者身份在SCI检索国际刊物上发表（含录用）论文加 5 分/篇
	

	
	在读期间以第一作者身份在EI检索刊物上发表（含录用）论文加 2 分/篇
	

	
	在读期间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（排名前两者）：依次加 3分/件、2分/件
	

	
	在读期间申请国家发明专利（排名前两者）：加0.5分/件
	

	参军入伍
	参军入伍学生直接加2分,不参与归一化

	其它
	其它方面素质能力贡献特别突出的，代表学校获奖的，可由学生本人提出书面申请，由学院组织专家认定计分。


备注：
1. 以上奖项已在学校认定为“突出特长”的不在学院重复加分；
2. 对于学科竞赛奖励，同一项目多次获奖的，附加分仅取最高分。例如：数学建模竞赛同一周期内校赛-国赛-美赛取最高，不重复计算；电子设计竞赛；同年的高等数学竞赛和数学竞赛取其高分；相似项目参加不同竞赛，差异性和创新性内容应在30%以上。
3. 学科竞赛包括星火杯竞赛、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科竞赛一览表中包含的竞赛，其中序号9（其它）中所有竞赛在加分计算中统一降档处理（国家级奖项按省部级加分，省部级按校级加分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4.附加分项目及支撑材料由申请者在提交申请时提供，不提供者视为放弃。附加分最高为15分；如果最高附加分超过15分，则以15分计，其余分数等比例折算。
